
2012 . 7 . 6 星期五

T
T03>>

今日运河

编辑：曾现金 组版：王晨 校对：王秀华

垃圾堆放楼顶七八年没人管
房管所、住户共担清理费用，随后进行清理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孔令茹) 市
中区渔山小区1号楼楼顶上有一堆建筑垃
圾，存在七八年了，没有人清理。楼房顶层楼
道的屋顶墙面已经出现掉皮、渗水、漏雨现
象，顶层的住户担心有安全隐患。济宁市住建
委古槐房管所表示，垃圾的清理费用由该单
元18户业主平摊，协商后将进行清理。

5日，记者来到市中区周后街渔山小区
1号楼，沿梯爬上该栋楼的天窗，记者看到，
堆放在楼顶一侧的建筑垃圾，里面包括旧
式铁盒太阳能、砖块、雨毡、石头、玻璃等。

1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建
筑垃圾已堆放了七八年。

在现场，记者看到，垃圾堆所在的位置
正对着该栋楼1单元的公共楼道，由于长时
间重压，楼道的屋顶墙面已经出现了掉皮、
渗水、漏雨现象。5日上午正下着小雨，6楼
的楼道屋顶也在滴水，地面有好几处积水。

“垃圾堆的一侧正好挨着家里的厨房，
现在也开始漏水了。房子已经20多年了，很

担心会出现安全隐患。”张先生表示，希望
协商出清理建筑垃圾的办法。

记者随后来到该楼房的属地单位，济宁市
住建委古槐房管所公房科科长商振启说，1号
楼中有公房和私房两种，张先生家属于私房。

“这些建筑垃圾的来源不好查找，很难判断是
公房还是私房产生的垃圾，所以清理费用需要
协商。”商振启说，他们只能负责公房部分产生
的费用，私房产生的费用应由个人承担。

该科一位工作人员说，若楼顶、楼道等
公共区域需要清理维修，其费用一般由业
主或物业提出申请，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但
是该楼房建房较早，只能由该单元18户业
主平摊费用。

双方进行了协商。商振启表示，建筑垃
圾的清理费用该单元18户业主平摊，张先
生只需支付1/18的清理费用，其他私房业
主平摊情况由房管所出面协商。商振启表
示，清理垃圾之后，会在原地铺设防雨防水
材料，待天晴后进行施工。

小区公共区域的设施需要维修或更换
时，费用应该由谁出？

根据《物权法》第六章有关规定，业主
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
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
理。其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的比例确定。
若所住的楼房有公共维修基金，则由业主

向物业公司报修，由物业公司直接或是会同业
主委员会(业主)一起向基金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然后由专门的工程人员会同物业和业主委
员会(业主)一起去现场查勘，进行认证是否需
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一旦符合规定，马上安
排维修。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本报济宁2110110消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张鹏) 近日，邹城警方打掉一专
门盗窃农户家庭财物的犯罪团伙，他们结
伙潜入农户家中盗窃20余起，盗窃物品总
价值高达10余万元。

近日，邹城市公安局田黄派出所接到
报案，辖区的群众称，家中的财物被盗，有
的被洗劫一空。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进行
走访调查。当民警走访到辖区东罗村村民
张某某家中时，发现院子内摆放的物品非
常杂乱，都是村民家中日常生活用品。

张某某家中存放的物品，引起走访民

警的怀疑。6月25日，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会同田黄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击，将张某
某抓获，并带到派出所询问，张某某供述了
伙同他人，先后在邹东山区和本村村民家
中盗窃作案20余起的作案事实。

据了解，他们盗窃的物品大到拖拉机、
小到螺丝刀，凡是能拿的东西绝不空手。据
统计，他们盗窃的物品总价值多达10余万
元。随后，根据张某某供述，民警迅速出击，
又将其另一同伙抓获。

目前，办案民警正在追捕其它在逃作
案嫌疑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韩伟杰 通讯
员 郑瑞栋 巩晓会) 看到工地上放着不
少钢筋余料，北湖区一男子顺手将钢筋搬上
三轮车。1日上午，他准备离开时，一根2米多
长的钢筋没遮住，被保安发现，将他送至派
出所。因偷盗钢筋，男子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的处罚。

1日上午6时许，在北湖区连通桥工地
上，一名男子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工地上穿
过。在电动三轮车上，有一块木板盖着，木板
下有一根长钢筋露了出来。保安将男子拦
住，从车上发现30多根钢筋余料，遂将其送
至北湖派出所。

男子供述，他是北湖区人，今年50岁，平
时以修鞋为生。从工地上路过时，他发现地
上扔在钢筋余料，这些钢筋大多有70、80厘
米长。男子把钢筋放到自己的电动三轮车
上，用一块木板盖住。但其中一根钢筋有2米
多长，木板没遮住，被值班的保安发现。

北湖派出所民警对男子进行批评教育，
因其偷盗的钢筋价值近百元，警方依法对其
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李岩松
通讯员 权尊彦 许巧) 菏泽市巨野
县一老人外出散心，不知不觉中，他竟
走到了嘉祥县仲山乡。这时，老人忘记
回家的路。3日晚上，嘉祥民警将老人送
回家中，与家人团聚。

3日晚上21时许，嘉祥县仲山派出
所接到报警称，在庞庄村北路边，坐着
一名老人，他不时地自言自语。值班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老人言语混乱，无法
提供姓名、住址等有价值信息，民警遂
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经过引导询问后，老人说了“张街大
队”四个字，民警便逐个联系周边派出所，
询问有无走失老人的报警、以及“张街大
队”这个地名。经过民警的查访，了解到巨
野县董官屯镇有个张街村。

民警通过当地派出所联系到村干
部，通过照片辨认，确定老人正是该村
的董某。在当地村干部的帮助下，民警
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并连夜将老人送回
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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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垃圾堆上已经长出了
树木。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楼道里，墙壁上开始漏水，
墙面漆已经脱落。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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